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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Plus 最新资讯.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有关报告主体概念框架
描述的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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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2010
年3月11日发布征求意见稿 ED/2010/2
《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报告主体》。

该征求意见稿构成IASB与美国财务会

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通用概

念框架的多阶段联合项目的一部分。 
IASB和 FASB认为，在框架层次确定

报告主体概念的通用定义将有助于在

准则层次制定合并项目的一致方法。 

征求意见稿保留了于2008年5月发布

的讨论稿中建议的关键概念，但处理

了当时收到的反馈意见所提出的某些

疑虑。征求意见截止期为2010年7月
16日。 

报告主体概念的重要性 

作为概念框架项目的阶段A“目标和

质量特征”的一部分，IASB暂定通

用财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关于报告

主体的、有助于现有和潜在权益投

资者、贷款人及其他债权人作出决

策的财务信息。因此，为实现这一

目标，界定财务报告的主体（即，

报告主体）是相当重要的。 

报告主体的定义 

征求意见稿建议，报告主体是指“经

济活动的限定领域，其财务信息可能

有助于那些无法直接获所需信息的现

有和潜在权益投资者、贷款人及其他

债权人做出向主体提供资源的决策，

以及评估主体管理层和治理层是否已

高效和有效地使用了其所提供的资

源”。 

征求意见稿列明了报告主体的三项必

备特征： 

 经济活动正在开展、已经开展、

或即将开展； 

 经济活动可以客观地与其他主体

的经济活动以及主体所处的经济

环境区分开来；并且 

 有关经济活动的财务信息可能对

现有和潜在权益投资者、贷款人

及其他债权人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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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重申存在法律架构并不能

确定报告主体的存在。征求意见稿着

重关注经济活动而不是法律架构。该

方法可能导致法人实体的一部分被视

为报告主体。例如，如果法人实体分

支机构的经济活动可以客观地与该法

人实体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则该分支

机构可能代表一个报告主体。相反，

如果单一法人实体的经济活动与其他

主体的经济活动相互融合从而无法客

观地加以区分，该单一法人实体可能

不代表一个报告主体。在这种情况

下，报告主体可能包含两个法人实

体。 

合并财务报表 

控制的识别是确定主体在合并财务报

表中应否作为单独的单位报告的主要

方法。当主体（母公司）控制另一主

体时，母公司应列报合并财务报表。

与讨论稿不同的是，征求意见稿仅以

非常广泛的术语定义“控制”，并规

定“当主体有权主导另一主体的活动

以便为其自身产生利益（或限制发生

的损失）时，则该主体控制另一主

体” 。详细的定义和实施指南将作为

合并项目的一部分在准则层次加以制

定，预计IASB将在2010年第四季度完

成该合并项目。 

其他类型的财务报表 

征求意见稿要求，当母公司控制一个或

多个主体时必须列报合并财务报表。但

是，IASB和 FASB承认其他类型的财务

报表也可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征

求意见稿建议允许母公司编制母公司单

独财务报表，前提是该报表须与合并财

务报表一起列报。类似地，征求意见稿

承认包含两个或更多同一控制下主体的

汇总财务报表可以提供有关该组同一控

制下主体的有用信息。但是，汇总财务

报表并不能取代合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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